厦门市2012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为确保2012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意见。

一、招生原则

    公办性质幼儿园坚持“划片招生，就近入园”原则，组织招生片区内的适龄儿童按时就近免试入园。幼儿园及学前班要根据办园（班）基本条件，尽量满足幼儿入园要求，努力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二、招生对象

本市户籍或暂住在本市符合政策要求的年满3周岁的适龄幼儿（即2009年8月31日以前出生）。
    三、报名时间
    幼儿园报名时间统一确定为8月18日。未经市教育局批准，任何幼儿园均不得提前招生。

四、招生程序
（一）公办幼儿园以及参与划片招生的各类幼儿园应于报名前一周在划定的招生片区内张贴招生通告。民办幼儿园的招生通告应报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二）公办幼儿园片区招生对象的确定：
1．片区招生对象必须符合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地“两一致”原则，即适龄儿童与父母或者父母之一户口一致，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适龄儿童及其家长户口所在地的住房是实际住所）。

2．片区招生对象户口落户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8月18日。超过报名期限才取得户口的适龄儿童，家长应自行联系幼儿园就读。

3．如户口和住所分离是因政府拆迁建设原因所致，则可在政府安排的住所所属片区幼儿园上学。

（三）在规定的报名时间由家长或监护人携带孩子到幼儿园办理报名手续。
1．公办幼儿园招生对象到幼儿园登记报名时应提供以下材料，经幼儿园核对无误后，给予办理报名手续：

户口簿、免疫卡、健康卡；

属独生子女的提供独生子女证，非独生子女的提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证明。
因故不能如期到园报名的，应事先提出书面申请；未经批准或超过报名期限的，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2.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厦府〔2011〕347号），报名入读接受分级收费管理的民办幼儿园的非本市户籍幼儿，报名时需出示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符合财政补助条件的留存相应复印件，并享受限价收费政策：

①父（母）在厦暂住1年以上的暂住证（应标明已实际居住年限，附页中应有携带子女相关记录）；

②父（母）在厦务工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③父（母）按照规定参加厦门市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

④幼儿出生符合国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
五、工作要求

（一）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招生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就近入园的原则和本区实际，对现有园所资源、适龄儿童入园人数进行全面摸底，合理调整和划定参与划片招生的各类幼儿园的招生片区范围，并提前向社会公布。对公办幼儿教育资源不足的片区，应指导家长带幼儿到就近的合法民办幼儿园就读。各民办幼儿园应优先招收所在区域周边的幼儿就近入园。
（二）在维护正常的招生秩序，保护招生片区适龄儿童入园合法权利的同时，对那些为择校而造成“寄户”、“挂户”等人户分离情况的适龄儿童，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应积极耐心疏导，动员家长将户口迁回实际居住地入园。对不符合片区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各幼儿园应耐心解释，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好指导工作。

（三）幼儿园要严格控制班生额，班生规模若要突破，须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幼儿园在确保完成片区招生任务且班生数有余额的情况下，方可接收跨片报名生。

（四）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于6月30日前组织对民办幼儿园进行定级评估年审，确定评估定级。要及时与已完成评估定级的民办幼儿园协商，对愿意接受分级收费管理且执行最高限价的幼儿园由双方于7月15日前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7月30日前向社会公示签订协议接受分级收费管理的民办幼儿园名单。接受分级收费管理的民办幼儿园招生时应对符合财政补助条件的幼儿进行资格审查，符合补助条件的幼儿按与区教育局签订的保教费收费标准收费，不符合补助条件的幼儿保教费收费标准可上浮20%。幼儿园不得采取先多收再退还的方式收费。
（五）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帮助解决招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规范招生行为。应依据民办幼儿园的办园条件和办学质量，合理核定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民办幼儿园应依据相关法规、政策自觉规范招生行为，不得搞不实宣传，要严格按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招生计划，控制班生额，严格按收费许可项目和标准收费，每学年应按规定将招生情况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凡没有登记注册的幼儿园，一律不得擅自招生。

（六）要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幼儿园应接受服务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入园，特别要做好轻度智障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不得歧视或拒收。

（七）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于招生期间设置专门的办事窗口，公布联系电话，统一受理，指导不符合片区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园，努力使广大适龄儿童按时就近入园。要增强法制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热情、耐心、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凡符合入园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不符合条件的要给予解释、说明。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要及时化解。区内幼儿园间的问题由区教育行政部门裁决，不同区的幼儿园之间的问题在协调后仍有争议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裁决。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的现象，以维护招生秩序，保证社会稳定，确保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八）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领导，要根据本招生工作意见，从本区实际出发，制定具体的招生办法，并于7月10日前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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